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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
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
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
的冲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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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交融而论，晚明可说是中国古代

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捩点。所谓精英文化，指的是宋元以来程朱

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科举考试内容的设置，国家机器

的宣扬，儒家士人的精神传承等途径形成的一个上层文化体

系。通俗文化，乃是相对精英文化而言，指的是传播于民间的，

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和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的，为包括士、农、
工、商在内的广大民众所共享的一种文化体系。以程朱理学为

核心的晚明精英文化以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为特征，

相对而言，民间的通俗文化虽然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核心，但

却同时融合了三教的信仰观念，在重视道德的同时表现出强烈

的功利观念。
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善书可视为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

一个标志。善书思想涵盖儒释道三教，作者大多是一些下层士

人，其创作意图或是为了训子，或是为了民间教化。袁黄《了凡

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都诞生于这一

时期。大部分善书往往运用儒家精英文化中的某些重要观念，

以释道二教以及民间宗教观念对之加以改造。为了发挥善书

教化大众的作用，善书作者往往能够正视民间通俗文化中所具

有的功利和宗教色彩的因素，这些因素长期以来受到正统儒家

的漠视甚至摒弃，故而这种改造必然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态

势: 两种文化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中进行融合。然而，由于两种

文化本身固有的扞格的思想形式也让这种融合为人所质疑，因

此留下一道引发诸多争论的理论罅隙。本文将从道德完善与

世俗幸福，道德理性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出发，以善书中的“立

命”观念、“果报”观念为例来集中讨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

合。
一、道德完善与世俗幸福———以对“立命”观念的分析为例

“立命”是晚明善书中常见的观念。儒学语境中“立命”观

念的探讨一般总会追溯到孟子的“立命”说。《孟子·尽心上》
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

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孟子

将“立命”解释为“修身俟命”，朱熹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

他说:“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

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2］ 对于孟子所言“心”

“性”“天”，程颐的解释是:“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

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3］“心”
“性”“天”都指向“理世界”，乃是不杂一丝一毫人欲之私的，修

身的意义正是要通过道德完善达到没有一毫人欲之私的“理世

界”。
孟子以及之后的正统儒家士人的“立命”观念强调的是道

德天命的完善，道德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复性”过程，此一过

程不能有对功利的丝毫觊觎，否则就被视为私欲的萌动。然

而，晚明善书中的“立命”观念却在强调道德的同时兼顾福报，

从中可以看出晚明居士佛教和道教功过思想的影响，也正是这

一点招致正统儒家士人不遗余力的批判，视之为沦落于二教之

“自私自利”。
《了凡四训》中对“命”的解读大部分是在云谷与了凡( 袁

黄，号了凡) 的对话间展开，云谷频频借用孟子的相关讨论来解

说“命”，却是对后者思想的悄然改写。袁黄初时笃信宿命，云

谷劝化他当修身立命:“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

的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

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岂诳语欺人?”［4］“富

贵”“男女”( 子嗣) “长寿”无疑代表着世俗欲望，求则得之，这

让受到正统儒家道德观念深刻影响的袁黄感到怀疑: “孟子言

‘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 功名富贵，如

何求得?”云谷对此给出的解释是: “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

耳。汝不见六祖说: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感无不

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 内外双得，是求

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

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5］ 袁 黄 所 引 孟 子 言“求 则 得

之”，出自《孟子·尽心上》，其文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

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

得也，求在外者也。”［6］朱熹这句话的注解是: “在我者，谓仁义

礼智，凡性之所有者。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则不可必得。
在外者，谓富贵利达，凡外物皆是。”［7］这即是说，可求而得之的

是道德的完善，这是人性中所固有的，而功名富贵乃性外之物，

求之也不可必得。尽管査继佐在《罪惟录》中谴责袁黄“极诋

程朱，至尽窜注解，更以己意”［8］，然而观此处袁黄对孟子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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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理解，却并不与朱注相抵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云谷所

谓“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却是对孟子思想

的篡改。他虽然强调“反躬内省”，反对“向外驰求”，然而其阐

释却无法与世俗的功利观念撇清关系，即在完善道德的同时也

是可以获得物质利益的，这多少鼓励了对物质报偿的觊觎之

念。
颜茂猷的《迪吉录》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命”思想，卷七《公

鉴》三“助丧门”条载: “予怪世之言命者，穷通祸福，罔不在阙

初生，一成而不变。今忠义所感，定命靡常，祸极转移，易若反

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枢极由人，虽天有所不能制。圣

言岂欺我哉! 一事通乎神明，报便如此，况力又有所大者! 其

积弥厚，其泽当弥长，又可概量乎哉?”颜茂猷批评了世间盛行

的“一成而不变”的命运观念，认为“定命靡常，祸极转移，易若

反掌”“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枢极由人，虽天有所不能制”［9］，

认为个人可以凭借一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即便是“天”也有所

不能制，这与袁黄和云谷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是一致的。
同样，颜茂猷的“立命”观也同时强调了所立之命不仅仅是道德

天命，更包括祸福之命。所谓“祸极转移”“多福自求”，与云谷

所言“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乃是同一论调。
云谷为融合两种思想，对孟子“求则得之”的“立命”观作

出了“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的新解。颜茂

猷也试图对不同于正统儒家的“立命”观给出自己的解释:“或

曰: 子罕言利，兹之谈报，比于利矣。曰: 固也。顺性命之理者，

莫如《易》，然不曰趋吉避凶乎? 不曰以义理配祸福乎? 变化云

为，吉事有祥。圣人终日迎福，君子终日怀刑，众人则懵懵懂

懂，祻始福先，而莫可何如也。虽有圣人无不愿其身显荣，其子

孙昌盛，奕世无疆者。”［10］ 又云: “曰: 若是则孟子何为斥之?

曰: 孟子所显斥者，富强之利也。至仁义之利则屡谈之矣。仁

不遗亲，义不后君，报之衡也。色货同民，而可以王，恕之效也。
至五十里之滕，抽展不得，慫慂莫施，则又揣摩而聳之曰: 为王

者师新子之国，其捭阖鼓弄，如此犹恐其不动，而乃曰: 仁义不

谋其利。国贫亦贫，削亦削。则孟子真迂阔非人情者哉。”［11］

颜茂猷一则试图弥缝“子罕言利”与有求利之嫌的“报”心理之

间的间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为道德完善与世俗幸福之间的

对应关系作出解释，认为《易》的精神正体现了“以义理配祸

福”，且即便是圣人也无不愿荣身显亲，子孙昌盛，可见道德与

幸福并无相悖之处。一则重新解读了孟子“利”的观点，认为孟

子所排斥的是“富强之利”，对于“仁义之利”，其何尝拒绝。根

据上下文义，所谓“富强之利”，在此处大约指的是为富强而富

强，“仁义之利”是指在求仁义的同时自然会得利，并认为“仁

义不谋其利”乃“迂阔非人情”之论。在这里，比起云谷、袁黄

的小心翼翼，颜茂猷对世俗幸福的强调要明确得多，大胆得多。
无论是云谷、袁黄还是颜茂猷，对其言说可能导致的功利

主义倾向应该都有所警觉，因为这是程朱以来的正统儒家思想

所警惕的。云谷为消释功利主义的可能性，提出: “凡祈天立

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12］立命须要“无思无虑”，斩绝所

有“觊觎”“将迎”的念头，颜茂猷也谈到行善时的动机:“或曰:

然则无为而善，与有为而善，孰佳? 曰: 无为者佳矣。有意为

善，是谓作之，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夫所恶于意者，为其觊报

也，觊报而不至，殆将及焉。”［13］在行善的动机上，颜茂猷和云

谷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不应为“报”而行善，应保证行善时动机

的纯粹。
孟子和程朱对于“立命”，是从儒家纯粹的道德主义的立场

进行定义的，道德完善乃是人的天性，不应该在道德完善的同

时，期待获得任何哪怕一丝一毫的外在的物质奖赏。而袁黄和

颜茂猷虽然一边强调“不动心”“无为为善”，一边却又不吝篇

幅地大谈各种诱人的物质报偿。其实，即便是持严格的道德主

义立场的朱熹也并不认为行“义”与获“利”完全矛盾，事实上，

君子“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并引用程颐的话说:“程

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

利而未尝不利也。’”［14］朱熹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

从动机上来说，强调行“义”时，主观上并无“求利”的故意，只

是循着天理去做。第二，从“利”的性质上来说，这里“利”乃是

自然之利，而非贪欲之私。自然之利乃是一种合理的欲望，是

利他、利国家、利天下之“公利”，绝非一己之过度的欲望。在第

一点上，袁黄和颜茂猷与正统儒家思想的差别在于，主观上虽

然强调无私欲的道德完善，客观上却展现了各种物质报偿的美

好图景，无形中鼓励了“求利”的动机。云谷和颜茂猷“立命”
观的动机未必便有求利的故意，然而对“利”的客观效果的宣扬

却在无形中与正统儒家“立命”观所强调的内心的纯粹产生龃

龉。这种道德完善的方式无形间与晚明社会弥漫的世俗化、功
利化的思潮汇合了。从第二点来说，云谷、袁黄和颜茂猷所展

示的物质性报偿并没有强调“公”的性质，无论是子嗣、长寿、富
贵指向的都是一己之私利。正是这种客观上显示出的强烈的

功利性将他们与正统儒家的“立命”观念区别开来。
之后的士人对这种立命观念和修身方式的批评正体现了

正统儒家的焦虑。朱国桢痛感这种功过格体系给士人带来的

极为恶劣的影响:“今人行善事，都要望报，甚至有千善报千，万

善报万之说。颛为村婆野老而设，读书人要晓得，只去做自家

事，行善乃本，非以责报。救蚁还带，此两人直是陡见，突发此

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云云。两人若起报心，神明不报之

矣。”［15］刘宗周在《人谱》序言中也表达了对袁黄和颜茂猷善书

创作的不满，主要集中批判这种功利行为:“老氏以虚言道，佛

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乃其意主于

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应之篇，佛氏亦多言

因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援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

妄，与吾 儒 惠 迪 从 逆 之 旨 霄 壤。而 虚 无 之 说 正 功 利 之 尤 者

也。”［16］他的《人谱》的记过格正是对袁黄、颜茂猷功过格的修

正，以为“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刘宗周的担心正在于功利主

义会对儒家的全“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云谷、袁黄与颜茂猷为了消释这种修身方式的功利主义倾

向与正统儒家思想之间的冲突，以“不动心”“念头不动”或曰

“无为之善”来冲淡这种修身方式客观上带来的功利色彩，然而

却无法彻底消除这种嫌疑。正如包筠雅评价袁黄的那样: “袁

黄( 和周汝登) 都试图协调使用功过格与没有道德意图的内心

之间的关系，然而必须承认，这种努力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心理

学上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使用功过格如果不是为了获得某

种特殊行为本身的酬劳，至少也是一种回忆、评价和记录这桩

行为的极自觉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可能不带着为善

的意识而使用功过格呢? 假如在这种氛围下做过的事并不构

成真善，那么袁黄( 和周汝登) 还为功过格操什么心呢?”［17］袁

黄和颜茂猷们当然无法彻底脱离传统儒家道德完善所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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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立场，而他们同时也无法从所生活的世俗世界中超脱

出来，这就构成了他们的善书和功过格体系中无法阐释清楚的

矛盾，这大概正是精英儒家道德伦理和世俗功利主义之间的难

以避免的矛盾。正如包筠雅所言，这种立命观客观上带来的是

各种物质的利益，如何看待这种物质利益和道德完善之间的关

系，可能需要包括袁黄、颜茂猷在内的善书作者们作出解释。
二、道德理性与宗教信仰———以对“果报”观念的分析为例

儒家精英文化中的“修身”观念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道德

理性主义，“修身”乃是为了“立命”，是为了复归道德之天命。
“天”或“天命”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那里看不出太多的

宗教色彩，因此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怪”和“神”是孔子所

不语者。宋代的理学家融合了佛教的心性论，大大发展了儒学

的思辨精神，以“气”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包括子所不

语的“怪”和“神”等超自然现象，至此将儒家的理性主义发展

至高峰。其实，非理性主义从来没有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消失，

一直存在于民间的通俗文化之中，只是在主流的程朱理学面前

处于暂时性的失语状态，在晚明“三教合一”以及“下层经世”
的思想背景下，非理性主义在一部分士人那里得到张扬。各类

广泛传播于民间的善书在强调道德修养的同时大力宣扬果报

观念，正是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
袁黄在《了凡四训》中提出了“改过”“积善”“谦虚”三种

修身方法，而在具体的每日操作中则利用云谷所传授的功过

格。袁黄在整个功过格修身的操作流程中表现出一种宗教式

的虔诚，“余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携付

门役，置案上，所行善恶纤悉必记; 夜则设桌于庭，效赵阅道焚

香告帝”［18］。利用功过格进行的修身方式建立在“果报”或曰

超自然报应的观念基础之上。袁黄自信奉云谷“立命”之说后，

便觉与从前不同，据他所说:“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

兢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19］ 这里的

“天地鬼神”极具宗教意味。
颜茂猷的《迪吉录》中也收录有功过格，而整部作品中充斥

着的鬼神灵异显示了作者极为强烈的宗教关怀。他说:“人间私

语，神闻若雷如此。所谓发一念、措一事，不凛凛然临之在上，质

之在旁已乎?”［20］“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这是当时善书中的惯常语，从《了凡四训》和《迪吉录》中已能看

出，体现的正是对“临之在上”的“天”“上帝”的敬畏，这在中国

早期的宗教思想中已然存在，晚明包括袁黄、颜茂猷在内的善书

作者们无疑汲取了这一思想资源。颜茂猷的宗教观念之强烈尤

其体现在整部作品无处不在的各种“果报”事件中。兹仅举一

例，卷一《官鉴》一“奏疏全活之报”云:“奏议似属空言，比见之

行事者，善力得无减乎? 不知善念满时，鬼神已知。况行事只施

济下民，而奏议则转移主意，得采一善，视自为善者已更难，况格

主心乎? 一人有庆，四海有赖，其为福德，宁可计算? 昔王安石

只议复肉刑，父子冥遣。林机只议缓赈蜀一节，祸至灭门。马默

奏草投海例，天赐男女。王仆射请贷饥民，神报相位。祸福之

应，其显如此。”［21］所谓“善念满时，鬼神已知”，这正是中国早期

宗教中就有的“感应”观念，之后所举四个事例分别从善与福、不
善与祸两个方面来证明果报的存在。《迪吉录》中此类事例触目

可见，“官鉴”类和“公鉴”类的果报各有 42 种之多，每种之下又

掇取多条具体事例，“冥间”“幽府”“鬼神”等字眼俯拾即是，整

部作品殆近于一部果报故事集。

尤可注意者，刘宗周虽然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反对袁黄

和颜茂猷善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然而他编纂的《人谱》( 附类

记) 却并没有彻底地摒弃果报观念。仅举两例，如“记警杀生第

八十八”中有一则事迹:“刘子璵竭塘取鱼，放水将半，有二大鲤

跃出堰外，复跃入，且衔且涉，如是再三。子璵异之。深观堰

内，有小鲤数百头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鲤往来跳跃，而救其

子，宁深陷死地不惜也。子璵叹息，撤堰放鱼。越二年，掘地得

金，遂致大富。”［22］又如“记警食牛犬第八十九”所录一事: “余

姚朱某，屠狗为业，劝改不从。后被火，为火所燎，急解衣赴溪

水中，皮卷肉露，宛如一新剥狗。痛楚狂走，绕城市叫呼一匝而

死。妻媳俱死瓦砾中，髓脑血肉，炙煿有声。”［23］刘宗周《人谱》
( 附类记) 中虽少见“冥间”“地府”等神鬼怪异的记录，但仍保

留了为数不少的类似以上两条的文字，虽小心翼翼，不涉神怪

之语，然而还是流露出一种果报观念，第二则屠狗者为火所燎，

“皮卷肉露，宛如一新剥狗”云云，很难不让人同民间的报应观

念产生联想。这也正说明了通俗文化作为“第二文化”对儒家

士人的影响。
果报观念无疑与正统儒学有扞格之处。作为儒门士人的

袁黄、颜茂猷以及刘宗周是如何接受这种观念的?

从社会方面来看，晚明是一个儒释道三教走向融合的时

代。酒井忠夫先生在《中国善书研究》一书中曾经专篇探讨过

中国古代“三教合一”现象，认为“三教合一调合论宋代以来便

开始流行”［24］。袁黄的成长环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黄出生

在一个有“三教合一”信仰的家庭中。在《庭帏杂录》中，袁氏

兄弟记载了家庭的教育氛围，父亲袁仁、母亲李氏都信仰佛教，

袁仁同时精通道家的养生之法［25］。袁仁在学术上与王阳明、
王畿和王艮曾有往来，后袁黄也曾从王畿学习。关于颜茂猷，

现在所能见到的生平资料较少，《四库全书总目》的《迪吉录》
《六经纂要》的条目中有简略记载，称其“乡试会试皆以全做五

经题取旨中试”［26］，《迪吉录》自序中颜茂猷自称“宗璧居士”，

可见其有佛教信仰的思想背景。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
对颜茂猷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认为其是“福建复社中有分量的

人物”［27］，吴震教授认为颜茂猷“思想立场在于儒家”“思想特

征在于融合三教”［28］。总之，在袁黄、颜茂猷的思想世界中，儒

释道不是截然分立的，这种信仰机制也成为包括士人在内的晚

明时期中国人的一般信仰状态，酒井忠夫先生认为，这也是善

书思想的理想状态［29］。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

彩的果报观念与自先秦时期已经产生的“帝”“天”以及“报应”
的原始宗教思想，汉儒的“善恶”“福祸”以及灾异论、天人感应

论以及魏晋隋唐的鬼神怪异、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等观念有着

极为接近的思想信仰模式［30］。
这种果报观念还具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即对现世报应

的强烈关注。王汎森将晚明宗教的世俗化称作“晚明通俗宗教

运动”，并认为“晚明通俗宗教”有一个深刻的印记，即“现世

报”的心理，“也就是相信人可以藉着现世的善行打开命运的大

门”“事事都可以很快得到证验，福祸自求，而且可以马上得到

结果”［31］。这种“现世报”的心理流行于当时的整个社会，善

书、小说等通俗作品中频频可见，晚明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二

十八“果报”中设“现报”条，讲述了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一个现

世报的事件，开头即曰: “今詈人有现世报之说。意为俚说耳，

不知竟有此事。”［32］市井以“现世报”相诅咒，可见民间早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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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同了这种观念。该书“果报”中虽然仅有此一条为“现

报”，然而翻检该卷其他各条，凡是明代当的事迹大部分都有

“现报”的性质，当时士人对这一类事件的关注，折射出士人的

观念世界。
然而，这种果报观念中包含的强烈的宗教精神与宋明理学

家的理性精神是存在冲突的。经由“修身”、然后“穷理尽性以

至于命”体现的是正统儒家纯粹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从孔子不

语“怪”“神”时已肇其端。宋代的理学家更是将这种道德理性

主义发展到高峰，笼罩在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下的晚明

社会，虽然较之前代表现出对各种思想观念的较大包容，然而

作为儒士，在诠释子所不语的范畴时依然需要小心谨慎。颜茂

猷在《迪吉录》卷首“七辨”中试图疏浚儒家理性精神与宗教果

报观念之间的扞格之处。他说: “或曰: 子不语怪，兹所称说近

于怪矣。曰: 固也。土之怪曰羵羊，夫子言之矣。魑魅魍魉著

自禹鼎，则天下莫能逢焉。奇肱之飞车也，越裳之指南也，圣人

尽怪也。一死一生，一寐一起，万物尽然，莫知其理，天下尽怪

也。且所谓不语怪者，惧生民心，且駴众耳。今混沌凿矣，宣室

齐谐杂俎之书，所在而起。孰不闻病而眯语，与二竖为构者乎?

孰不闻死而后生，见冥间种种者乎? 民怪于怪矣，一以义理配

神明，怪而后定。以怪止怪，君何诧焉?”［33］颜茂猷对质疑他宣

说因果“近于怪”者进行一番雄辩，他一则辩解关于“怪”之事

物，圣人在经典中也曾说过，如土之怪曰羵羊，人们把自己不能

够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认作是“怪”，故而“怪”一直是存在的，不

必刻意强调圣人不语“怪”。所谓圣人不语“怪”，只是怕造成

民众的恐慌。一则又提出“以义理配神明”之说，认为如此便能

够“以怪止怪”。两说中后者更值得重视。其实“以义理配神

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以怪止怪”，“怪”既然是人人皆知的

存在，又何需去止? 颜氏真正想说明的是“义理”与“神明”之

间的相关性，是在试图消除正统儒家士人对他“怪”话连篇的疑

虑，是在为他通篇的果报事件和果报观念张目。
这种充满世俗功利色彩的宗教果报观念对晚明社会无疑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观念对于各个阶层尤其是一部分儒

家士人的吸引力在于，它将道德完善与世俗幸福论证成为一种

因果关系。正统儒家对“天理世界”的过于强调造成了“世俗

世界”的塌陷。正如王汎森所说:“儒家之本质在于如何好好地

过一个道德的生活，而很少顾及怎样才能使人生幸福，所以，概

括地说，它偏重道德论，而少顾及幸福论，道德与幸福不相对

应，致令儒家在幸福论方面的论述相当薄弱; 对这一缺憾之不

满也始终存在着。”［34］明代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所

宣扬的严格的道德主义观念与晚明社会世俗化潮流间的矛盾，

无疑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和不平衡。而具有民间宗教信仰色彩

的善书和功过格却通过果报观念保障了道德完善和世俗幸福

之间的对应关系，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正统儒家文化中一直

无法解决也不予以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以改过行善可以

得到现世的福报为依据的功过格在晚明俘虏了大批士人的心。
据包筠雅统计，袁黄去世后，至少有十种功过格存留下来［35］，

更带来了士人对南宋善书《太上感应篇》的新一轮的注释热潮。
然而，善书与功过格经由果报观念解决道德与幸福之间矛盾的

方式并不能赢得所有正统儒家士人的认同，甚至招致激烈的批

判，这正是由于其中的宗教信仰和功利思想背离了正统儒家道

德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曾以上层文化( elite culture) 和通俗文化( pop-
ular culture) 这一对概念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两种文化

之间并非那样截然分明。士大夫当然有他们的“上层文化”，但

他们同时也浸润在“通俗文化”中，后者构成了他们思想世界的

“第二文化”［36］。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及其功过

格体系正是这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从这两部善书的立命观念

和果报观念中，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所出现的世俗化、
功利化和宗教化倾向，而之后刘宗周《人谱》对《了凡四训》《迪

吉录》等善书的功利倾向和强烈的宗教精神表达出的不满和所

进行的修正，显示出了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

的融合，以及在融合过程中呈现出的难以避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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